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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暨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阿尔

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尔特”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阿尔特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暨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974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了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76,415,000 股，发行价格为 6.14 元/股。公司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69,188,100.00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66,524,844.45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02,663,255.55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03 月 24 日全部到账，并由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出具《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立信中联验字[2020]C-0001

号）。 

 

二、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暨关联交易情况 

为满足公司整体规划和合理布局的需求，充分发挥公司内部资源的整合优势，

提高公司整体管理效率，公司拟将募投项目中的实施地点变更为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凉水河二街 7 号。 

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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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变更前计划实施地点 变更后计划实施地点 

1 
造型中心升级扩建 

项目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二街 10

号新瀛工业园 A1-4 厂房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凉水河二街 7 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三街 3 号

院 5 号车间二层 

2 
整车工程开发中心升

级扩建项目  
北京市亦庄镇东工业区双羊路 8 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凉水河二街 7 号 

3 前沿技术研发项目 
北京亦庄镇东工业区经海四路 15

号 A-2 栋厂房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凉水河二街 7 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凉水河二街 7 号所属土地的产权归属于企业阿尔特企

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尔特企管”），阿尔特企管为公司控股股

东阿尔特（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募

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后，公司将与阿尔特企管在场地租赁方面发生关联交易，公

司将以周边租赁价格为依据，按照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市场原则，

以公允的价格和交易条件，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履行必要的关联交易决

策程序。 

 

三、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不构成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改变，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建设内容及方式也无变化，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造成实质性影响。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

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四、审议决策程序 

1、监事会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经审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暨关联交易是公司根据实

际情况而进行的调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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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同意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经核查，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

点暨关联交易是基于当前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进行的

决策，未实质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可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基于以上

情况，我们认可前述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经核查，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的变更程

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相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

事回避了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金公司认为：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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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暨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赵 言                徐石晏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 月 27日 


